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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
2022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钦市财绩〔2023〕2号）工作要求，我场组织相关人员对本单位2022年度项目进行绩效自评。现将评价报告如下：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2022年度，我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指标2710.40万元，其中：年初预算2069.82万元，年中追加155.67万元，上年结余484.91万元。
2022年度总预算安排2710.40万元，实际支出2006.94万元，总支出进度为74.05 %；其中：项目预算安排957.34万元，实际支出412.90 万元，支出进度为43.13%。项目预算支出进度较为缓慢原因：项目已按合同方案实施完成，非税收入已缴存财政，但申请资金未得到批复，未能及时支付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我市对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要求，我场立即组织人员，本着实事求是、客观准确的工作原则，对2022年度预算项目支出开展了自评工作。自评情况如下：
2022年度，我场项目总指标为957.34万元，项目支出数量为13个，自评项目数量为10个。本次自评工作主要对项目支出情况、实施工情况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完成情况等进行评价。
三、自评结果及分析
项目支出自评结果
（一）非税-森林资源管理项目
1.自评得分：88.2分；自评等次：二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105万元，完成支出49.71万元，支付率47.34 %，项目资金结余55.29万元，材料已报送财政，于2023年1月份财政已批复支付18.39万元，5月份申请3.34万元委托业务费及补偿费，待批复后再支付。工作成效：项目工作任务已完成，结余资金材料已报送财政，待批复后支付。主要完成以下绩效目标工作：
（1）一是全年完成14.48万亩森林资源日常管护工作，制定应急预案，张贴宣传标语，发放宣传资料，拉挂宣传横幅，提高全民保护森林资源意识；二是检查、督促、指导钦州、大直管理区各工区安全生产、森林管护工作，全面提高森林管理能力，年度森林资源管护率达100%，确保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；三是完成2023年度森林资源督查及林场森林、草原、湿地调查监测工作，进一步夯实全区森林资源管理基础，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，加大对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。
（2）完成林场14.48万亩森林资源辖区内林业有害生物进行监测、预报及防治，监测覆盖率达100%，灾害测报准确率达到90%以上，阻止或减轻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，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防止灾害进一步扩散，将损失降到最低，确保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。
（3）完成新修林道2公里，占全年计划2公里的100%；二是完成维修林道47公里，占全年计划47公里的 100%。项目实施，确保林区道路畅通，保证营林各项生产顺利开展；加强林区道路基础设施检查及日常维护，全面提升造林、抚育、防火等林业生产综合能力。
（4）通过“广西林权交易中心钦州服务站－电子交易平台”竞价完成9161立方米木材采伐销售，确保林场持续发展。
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一是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的需要。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工作，从而降低营造林成本，提高林木质量及生长量，确保森林的健康生长，为社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；二是改善森林生态环境，提高林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。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工作属于一项公益性的事业，做好该项工作，可以防止大面积危害事故发生，减少森林受害，降低林业有害生物的成灾率，保护林业资源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。
3.存在问题及其原因：工作已完成，已向市财政申请项目款，待批复后再支付。
（二）非税-森林资源培育-造林、抚育项目
1.自评得分：90分；自评等次：一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150万元，完成支出54.05 万元，支付率36.03%，项目资金结余78.43万元材料已报送财政，于2023年1月份财政已批复支付54.71万元，5月份申请14.82万元肥料款，待批复后再支付。工作成效：一是完成1080亩桉树萌芽更新造林，提高森林资源的良好发展，促进林木单产量；二是完成1900亩杉木、大花梨、油茶、桉木中幼林抚育，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林分质量，提高森林蓄积，对森林资源的良好发展有促进作用。
3.存在问题及其原因：工作已完成，已向市财政申请项目款，待批复后再支付。
（三）生态公益林管护项目
1.自评得分：100分；自评等次：一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54万元，完成支出54万元。工作成效：一是2022年与38名生态公益林管护人员签订《公益林管护合同》，落实管护责任，明确管护范围；二是公益林管护人员全年对辖区范围内的5.42万亩公益林进行巡查、监测、保护，积极防治林业有害生物，宣传森林火灾知识，制止乱砍滥伐生态林、非法侵占林地、破坏野生动植物等行为。林场森林生态公益林管护面积5.42万亩，通过项目实施，对钦州市的防风固土、涵养水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，通过实施生态公益林管护任务、管护措施，促进生态林建设，不断提升公益林生态效益。
（四）森林资源管护用房维护
1.自评得分95.88分；自评等次：一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16万元，完成支出9.40万元。工作成效：实施森林资源管护用房维护，从根本上改善国有林场管护条件，切实解决管护人员的实际困难，让一线管护人员安全、安心工作。
（五）非税-森林防火设施建设
1.自评得分94.76分；自评等次：一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12.7万元，完成支出6.05万元。工作成效：全年完成14.48万亩的林林防火任务，提高森林防火的整体综合能力和水平，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生长，提高森林资源蓄积。
3.存在问题及其原因：我场已把非税收入缴存财政专户，现已提交材料向财政局申请资金，待批复后支付。
（六）非税-永利大厦建设项目
1.自评得分：86分；自评等次：二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130万元，完成支出0万元。工作成效：项目已完成建设，增加了项目租金收入；增加了就业数量和地方税收，带动周边产业发展。
3.存在问题及其原因：我场已把非税收入缴存财政专户，现已提交材料向财政局申请资金130万元，待批复后支付。
（七）2022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-自治区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
1.自评得分：100分；自评等次：一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30.92万元，完成支出30.92万元。工作成效：一是2022年与24名生态公益林管护人员签订《公益林管护合同》，落实管护责任，明确管护范围；二是公益林管护人员全年对辖区范围内的3.09万亩自治区级公益林进行巡查、监测、保护，积极防治林业有害生物，宣传森林火灾知识，制止乱砍滥伐生态林、非法侵占林地、破坏野生动植物等行为。自治区级生态公益林管护面积3.09万亩，通过项目实施，对钦州市的防风固土、涵养水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，通过实施生态公益林管护任务、管护措施，促进生态林建设，不断提升公益林生态效益。
（八）2022年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专项中央基建投资项目-场部工区管护用房建设
1.自评得分：80.68分；自评等次：二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30万元，完成支出1.03万元，2023年1月份财政批复支出28.33万元。工作成效：实施场部工区管护用房建设，从根本上改善国有林场管护条件，切实解决管护人员的实际困难，让一线管护人员安全、安心工作。
3.存在问题及其原因：项目已完成建设，材料已提交到财政局申请资金，待批复后支付。
（九）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-差旅补助
1.自评得分：86.36分；自评等次：二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0.86万元，完成支出0.79 万元。工作成效：推进乡村振兴，完成帮扶工作任务，帮扶户满意度较高。
3.存在问题及其原因：因2022年12月份的差旅补助于2023年1月填报并支付。
（十）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-伙食补助
1.自评得分：91.51分；自评等次：一等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预算指标为2.4万元，完成支出1.89 万元。工作成效：推进乡村振兴，完成帮扶工作任务，帮扶户满意度较高。因2022年12月份的伙食补助于2023年1月填报并支付。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（一）预算执行与预算编制存在差异。在执行过程中，根据市政府的要求，林场把经营性物业经营权移交给市开投公司，租金收入征收计划减少，非税收入低，造成纳入非税收入安排的项目支出无法按计划支付。
（二）项目指标设置不够精准。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设置有待进一步优化，需要进一步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交流，及时完成项目经费支出。
（三）改进措施。一是加强预算编制管理，按林业管理特点，真实、合理、合法做好预算编制。二是增强法治意识，强化预算执行的严肃性。充分认识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的重要意义，提高管理水平，按预算安排规定的项目和用途使用预算资金。三是加强预算执行分析，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。四是加强沟通，加强资金管理，及时追款，提高预算执行力度。五是及时反馈自评结果，助力各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反思及总结，及时查漏补缺，创新工作思路，优化工作方式方法；六是相关人员参加学习培训提高业务水平，在项目入库时设置目标衡量指标精细准确更加切合实际，使项目开展成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。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（一）进一步提高绩效编报能力。切实加强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的基础工作，理清本单位预算管理的整体思路，组织预算编制人员学习预算法和预算管理相关政策和文件要求，细化预算分解方案。
（二）进一步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着重考核项目工作实绩，使自评结果应用到实际，提升项目资金使用效率，提高项目开展成效。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公示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。通过绩效自评，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，总结了资金管理经验，认识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为今后完善年初预算编制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、健全资金支出项目、提高资金绩效管理、加大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（二）自评结果拟公开公示情况。将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在场内公开栏进行公开公示，广泛接受群众监督。  


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
2023年6月15日
